附件2
顺德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自筹经费工作人员招聘职位表
	职位
	招聘人数
	工作要求
	专业要求
	学历要求
	年龄
	性别
	其他条件

	工作人员
	1
	从事人才服务工作
	哲学（A01、B01）、经济学（A02、B02）、法学（A03、B03）、人力资源管理（A120202、B110205）、行政管理（A120401、B110301）、中文（A0501、B0501）
	全日制本科并取得相应学位
	1988年1月1日（含）以后出生
	不限
	1. 工作热情、细致耐心，有较强的团队观念和荣誉感；
2.有良好的服务意识，服务态度好；
3.有良好的理解、沟通表达能力；

4.做事认真、吃苦耐劳，能够承受高强度工作压力；
5.遵纪守法，有良好的职业操守。
6.形象端庄。


